三峡大学2023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根据教育部《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办法》精神，为做好我校2023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以下简称“学测”）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工作，特制定本简章。
1、 学校简介：
学校中文名称：三峡大学（以下简称学校），英文全称：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国家标准代码：11075。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大学路8号，邮政编码：443002。
学校是国家水利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建大学，是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高校，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8年，学校被省人民政府列为“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水利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等3个学科被列为“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目前，三峡大学已发展成为水利电力特色与优势比较明显、综合办学实力较强、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综合性大学。
2、 报名条件及办法
（一）报名条件
1. 品行端正、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且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考生所持证件须与考生本人信息一致，且在有效期之内。
2. 参加当年台湾地区学测的台湾高中毕业生，语文、数学、英文三科成绩均达到均标级及以上。艺术、体育领域具有卓越潜能及专长的学生，其语文、数学、英文任意一科成绩达到均标级及以上。
（二）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2023年3月1日至31日。
（三）报名方式
1．考生登录祖国大陆普通高校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系统（网址：https://www.gatzs.com.cn/z/tw/）进行报名，并按照要求输入个人信息，上传个人证件、电子照片、学测成绩、考生诚信承诺书等基本材料，提交成绩查验授权书及我校要求的其他材料（包含近期全身彩色电子照片1张、加盖学校公章的中学阶段学习成绩证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证明、各类获奖证书等）。报名截止前，考生可修改基本材料和其他材料。报名截止后，考生原则上不可修改基本材料。考生应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
2．报考艺术类或体育类专业的考生，须于3月31日前将以下材料上传至报名系统，并以“姓名+支撑材料”的方式命名发送至邮箱：gat@ctgu.edu.cn
（1）报考艺术设计类专业的考生可提供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动画艺术、数字媒体艺术等专业所涉及的相关专业课程及艺术史论课程学习的科目考试成绩、获奖证书及其他实践经历等能证明自己具备艺术设计特长的证明材料；
（2）报考表演类专业的考生，可提供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播音与主持等视频资料、获奖证书及其他实践经历等能证明自己具备相关才艺和特长的证明材料；
（3）报考美术类专业的考生，可提交素描、速写、色彩或设计创作作品、获奖证书及其他能证明自己具备相关才艺和特长的证明材料。
（4）报考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可提供体育相关学习科目考试成绩、获奖证书及其他能证明自己具备相关特长的证明材料。
3．备注：
（1）考生应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
（2）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填报信息错误或填报虚假信息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3）系统报名不收取考生报考费。
3、 填报志愿
志愿填报采取平行志愿方式。填报志愿前，考生须认真阅读报名系统操作指南、我校招生简章，了解我校的基本情况、招生专业、自主确定的招生要求、收费标准、录取原则及其他注意事项，按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填报志愿。
考生可在我校招生专业中选择6个作为专业志愿，并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剂。考生可在报名截止前修改志愿，逾期不得修改。
4、 招生计划和专业
根据我校实际情况，2023年拟招收台湾地区学生10人（我校可根据生源情况，对招生计划进行适当调整）。专业名称、类别和学制见下表：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类别
	学制
	备注

	水利与环境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普通类
	四年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普通类
	四年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普通类
	四年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作为工程管理的专业方向)
	普通类
	四年
	

	
	环境工程
	普通类
	四年
	

	土木与建筑学院
	土木类(土木工程、地质工程)
	普通类
	四年
	

	
	建筑类(建筑学、城乡规划)
	普通类
	五年
	

	机械与动力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普通类
	四年
	

	
	能源与动力工程
	普通类
	四年
	

	
	智能制造工程
	普通类
	四年
	

	材料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普通类
	四年
	

	
	材料类(金属材料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普通类
	四年
	

	
	化学
	普通类
	四年
	

	电气与新能源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普通类
	四年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输电线路工程方向)
	普通类
	四年
	

	
	自动化
	普通类
	四年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普通类
	四年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
	普通类
	四年
	高收费专业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普通类
	四年
	

	
	通信工程
	普通类
	四年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普通类
	四年
	

	
	金融学
	普通类
	四年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类
	四年
	

	
	旅游管理
	普通类
	四年
	

	
	人力资源管理
	普通类
	四年
	

	
	物流管理
	普通类
	四年
	

	基础医学院
	临床医学
	普通类
	五年
	

	
	医学影像学
	普通类
	五年
	

	健康医学院
	中医学
	普通类
	五年
	

	
	预防医学
	普通类
	五年
	

	
	护理学
	普通类
	四年
	

	
	药学
	普通类
	四年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普通类
	四年
	

	
	广播电视学
	普通类
	四年
	

	
	播音与主持艺术
	艺术类
	四年
	身材匀称，五官端正，发音器官无疾病，无色盲、夜盲；建议报考考生女生身高162厘米以上，男生身高172厘米以上。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学
	普通类
	四年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
	普通类
	四年
	 

	理学院
	物理学(设物理学、教师教育、光电信息3个方向)
	普通类
	四年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设教师教育、大数据与科学计算2个专业方向)
	普通类
	四年
	

	生物与制药学院
	制药工程
	普通类
	四年
	

	
	生物工程
	普通类
	四年
	

	
	生物科学
	普通类
	四年
	

	艺术学院
	音乐学
	艺术类
	四年
	

	
	设计学类(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类
	四年
	

	
	美术学
	艺术类
	四年
	

	
	舞蹈学
	艺术类
	四年
	

	体育学院
	体育学类(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体育类
	四年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英语、法语、日语)
	普通类
	四年
	 


学校对考生身体状况要求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此外，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美术学、设计学类色弱受限；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建筑类、材料类专业色盲受限。
5、 审核及录取
1. 学校将于4月1日至5月14日期间组织专家对考生报名材料进行审核，依据申请人学测成绩、中学期间学习情况、社会实践情况、各类获奖情况和其他申请材料择优录取。
2. 考生应及时登录系统查看审核结果。系统显示需更正或补充材料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更正或补充有关材料，提交后及时查看审核结果，逾期提交不再受理。系统显示初审不通过的考生不得参加录取。资格造假的考生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已录取的取消录取资格。
3. 我校将于5月15日前将拟录取名单上传至系统，系统将于5月15日统一公布拟录取名单。
4. 考生须于5月15日至19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格，且不得参加征集志愿报名。考生确认后，我校将安排录取通知书发放工作。
5. 如我校招生计划未能一次完成，将按照教育部有关要求通过征集志愿方式进行补录。
6. 录取为艺体类专业的考生入学后原则上不得转入普通类专业学习。
6、 入学及学生管理
1. 入学报到：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和上述申请材料原件来校报到，报到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为准。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在规定期限内向录取院系请假，请假时间不得超过两周。未请假或请假逾期者，除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2. 新生入校后，我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凡不符合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者，我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同时，学校将对全体新生进行身体检查，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对不符合入学体检要求者，取消入学资格；仅专业受限者，可以商转其它专业。
3. 在校管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教港澳台[2016]96号）及我校相关规定管理。
4. 学生入校后可申请校内相关奖学金、港澳台侨学生奖学金等。
7、 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费
被录取的台湾地区学生学费与内地（祖国大陆）学生相同，学费收取标准按2023年湖北省物价局核定的标准执行。
住宿一般安排与内地（祖国大陆）学生同住，收费标准与内地（祖国大陆）学生相同。
结合当地物价水平，生活费约人民币1,000～1,500元/月/人。
8、 颁发证书
在规定的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求者，颁发三峡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授予相应专业学位证书。
9、 监督机制
我校依据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学校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和监督。纪检监察部门电话：+86-717-6393833。另外，学校不委托中介组织和个人从事招生活动，考生及家长谨防受骗。
10、 联系方式：
三峡大学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
通信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大学路8号
电话：+86-717-6392097、6392033
三峡大学网址：www. ctgu.edu.cn
三峡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s://zs.ctgu.edu.cn/ctgu
三峡大学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https://dir.ctgu.edu.cn/index.htm

三峡大学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
202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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